2012年天津市应用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计划重点项目
申请材料形式审查表
项目受理号：

	申请单位填写
	项目名称：                              
项目联系人： 

主申请单位：






       联系电话： 

	项目受理及形式审查审核内容

	转化中心填写（请在□内打√）
	1. 封面：□合格  □不合格
□指南代码未选最底层； □申请材料（申请书及资金预算书）不是一式二份原件；

□申请单位：高等院校未填写到学院，中央驻津大型院所没填写到部、室；
□主管部门未填写全称； □申报软件版本不是VER.11.2。

	
	2. 项目信息表和项目组主要成员：□合格  □不合格
□起始年月不是2012年4月，实施期限超过2015年3月；
□到2011年6月30日，项目负责人年龄超过60周岁；
□选中回避评审专家而未提供名单； 

	
	3. 项目预算表：□合格  □不合格 
□来源合计计算错误；
□预算来源年份不是2012年到2015年，且不分别为16、0、4万元；
□企业申请资助额超过总资金的50% 且超过企业注册资金的50%； 
□单价在5万元以上的购置和试制仪器设备未填大型设备购置申请表； 

	
	4. 签字、盖章： □合格  □不合格

□项目负责人不具备中级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且没有两名以上具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                        □没有单位初审意见，且评审专家没有签字；
□项目负责人或主要成员没有签字； □合作单位未盖章或负责人未签章；
□承担单位未盖章或负责人未签章； 

□承担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未盖章或单位负责人未签章；
□资金预算书封面主承担单位、局级主管单位未盖章。

	
	5. 电子文件的检查 □合格  □不合格

□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不符;
□未提供申请书-项目负责人.zip文件及word文件;

□未提供项目负责人-预算书.word文件。 

	
	结论性意见：形式审查 □ 合格； （修改后于7月   日再次申报）
                     □ 不合格，已于 7月   日退回申请单位

 经办人（签名）：                              2011年7月  日


                                                  天津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中心
